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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建筑领域中的挂靠经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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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挂靠经营问题是建筑领域屡禁不止的老大难问题，本文通过对建筑领域挂靠经营行为的界限、成因、危

害和法律后果的剖析，指出要通过改革建筑市场的资格准入制度，加快国有建筑企业改革步伐，强化对国有建设单位的监

管，规范和完善有形建筑市场等措施来从根本上解决建筑领域中的挂靠经营问题。  

  【关键词】  建筑领域 ； 挂靠经营 ； 法律  

  工程建设与国计民生和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力度的不断加大，建筑领域迎来了一个新的建设高潮，但建筑领域的不规范操作问题也不断暴露，一些违法违规现象时有

发生，特别是挂靠经营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建筑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因此，科学地界定建筑领域中挂靠经营行为的界

限，剖析其成因、危害和法律后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建筑领域挂靠经营行为的界定  

  1、建筑领域挂靠经营行为的概念。我国《建筑法》第26条第2款规定，“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

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

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由此可见，建筑领域挂靠经营行为是指无资质或低资质的

挂靠人通过各种途径或方式以有资质或高资质的被挂靠人的名义承接建设工程，从事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及监理活动

的建筑违法行为。  

  2、建筑领域挂靠经营行为的表现形式。建筑领域中的挂靠经营行为是一种法律明令禁止的建筑违法行为，行为人为

了规避现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使挂靠经营行为以貌似合法的面目出现。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两

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联营的方式。即挂靠人与被挂靠人签订联营合同，合同约定双方在工程承揽中进行联营或合作，由挂

靠人提供工程项目信息并以被挂靠人名义参与投标、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和负责合同的实施，被挂靠人提供报名、资格预

审、投标过程中所需的公章、资质证件等有关资信证明材料进行协助配合，并收取工程总价一定比例的费用。另一种是通

过内部承包的方式。即由被挂靠人任命或聘任挂靠的自然人为员工,并委任为第X施工队、工程处或项目部的负责人，签订

“内部承包合同”，合同的内容与上述联营合同大同小异。对于建筑领域中的挂靠经营行为，我们不论它是以联营合同还

是内部承包合同的形式出现，其实质是被挂靠人转让或出借资质证书的行为，真正目的是为了使无资质或低资质的挂靠人

突破法律对其行为能力的强制性规定，其内容是违法的，因此其签订的联营合同和内部承包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  

  3、建筑领域中挂靠经营行为的认定。既然建筑领域中的挂靠经营行为往往以貌似合法的形式出现，具有一定的欺骗

性，建设主管单位和建设单位如何识破包裹在挂靠经营行为外面的伪装，揭穿挂靠经营的真面目，客观上就存在一个对建

筑领域中挂靠经营行为的认定问题。参照建设部《关于违法违规行为的判定》的有关规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一

是合同约定的施工单位与现场实际施工方之间有无实质上的产权关系；二是合同约定的施工单位与现场实际施工方之间有

无统一的财务管理；三是合同约定的施工单位与施工现场的项目经理及主要工程管理人员之间有无合法的人事调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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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聘用以及社会保险关系；四是合同约定的施工单位与施工现场的工人之间有无合法的建筑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关系。

只要上述任何一个方面是否定的，即可认定为挂靠经营行为。  

  二、建筑领域中挂靠经营行为的成因  

  建筑领域中的挂靠经营问题长期存在，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笔者认为，造成建筑领域挂靠经营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筑领域具有较高利润空间。据测算，一般三类以上的工程，其单项工程的直接成本约为80%的结算价，有20%的

利润空间。这样的利润空间，对挂靠经营者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挂靠人即使向被挂靠人交纳工程合同价或结算价5%左右

的管理费，仍可获得15%左右的利润，如果加上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等非法获利，所得的利润就更大。这在主观上为挂靠

经营提供了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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